
·

国外法学
·

制 度 法 理 学 述 评

刘 同 苏

两个学者在彼此毫无联系的情况下通过各自的独立研究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

这种现象

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上并非罕见
,

诸如达尔文与华莱士在相互不知晓的情况下提出了同样的生

物进化理论
,

牛顿
一

与莱布尼茨各自完全独立地发现了微积分
,

马克思
、

恩格斯和狄慈根通过

不同的道路而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
。

这种貌似偶然的巧合实则有着必然的基础
,

这就是科学

揭示真理的能力和人类思维的同构性
。

制度法理学的产生方式又一次显示了科学研究中的这

种奇迹
。

1 9 6 9年
,

奥地利卡尔一福伦兹大学法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奥塔
·

温伯格在一篇极为

哲学化的论文 (
“

作为思想与作为现实的规范
” 《 奥地利公法杂志 》 总第 20 期 ) 中首次提出

了制度法理学的基本观点; 4年以后
,

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学院院长尼尔
·

麦考密克教授 在完

全不知道温伯格的论文的情况下 ( 由于两人居住在不同语种的 国 家 )
,

在 他 的 一 篇 论 文

(
“
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法律

” 《 法学季评 》 总第90 期 ) 中首次在法理学中使用
“

制度 性 事

实
’

这一概念并且以此阐述了与温伯格的论点极为相似的法理学理论 , 至 1 9 7 9年
,

温伯格仍

不知道有人在另一个国家里使用另一种语言提出了与他的理论相似的学说
,

但令人感到吃惊

的是温伯格在这一年写的论文 (
“

事实与事实描述
” 《 社会哲学与启蒙 运 动 》 ,

蒂 宾 根
,

1 9 7 9年
。

) 中也与麦考密克不谋而合地使用了
“

制度性事实
”

这一概念作为 自己 学 说 的 基

点
。

在这以后
,

这两位学者才彼此得知自己的理论在另一种语言中有着一个孪生兄弟
,

并于

1 9 8 5年合作出版了 《 法的制度理论— 法律实证主义的新态度 》 一书
。

从本文的题目看
,

制度法理学似乎是一种 自相矛盾之物
,

一方面它要超越法 律 实 证 主

义
,

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法律实证主义
。

说到制度法理学自认是一种法律实证主义
,

这就要

看制度法理学把法律实证主义理解为什么
,

或者说它在何种意义上把 自己视为法 律 实 证 主

义
。

温伯格认为
: “

法律实证主义的肯定特征可以表述如下
:

法律实证主义者把如下设定作

为 自己的出发点— 法律是社会现实的构成要素
, … …对法律的认识被认定为是对社会现实

的认识
。 ” ①这也就是说

,

制度法理学承认法律实证主义最基本的传统观念
:
法律科学的对

象是一种实在之物— 实在法
。

温伯格和麦考密克认为他们仅仅在这一意义上才把 自己叫作

法律实证主义者
。

②至于实在法的疆域究竟应当扩展到什么地方或者实在法究竟应当包括什

么东西
,

制度法理学却与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有着明显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立场
,

用温伯格

的话来说
,

制度法理学在此方面超越了法律实证主义 ( 更确切地说是超越了传统的法律实证

O 温伯格
: 《 超趁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

》 ,

载于 《 法 的衬度理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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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
。

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认为
:

实在法仅仅限于山有权能者发布的法律规则
。

而制度法

理学
“

把法律的边缘扩大从而使之超出了传统法律实证主义所限定的范围
,

它把原则
、

价值

和涉及判决的必然推论等因素也包括在法律或
`
法律的

’

范围之内
。 ” ① “

我们不否认法律依

赖并体现价值与价值标准
” , ②确实

“

存在着某些在法律范围内应当予以强制推行的道德价

值
” 。⑧公然把价值标准和道德因素包容在实在法的范围之内

,

这非但有悖于传统的法律实证

主义
,

而且简直就是自然法理论的腔调
。

但是
,

制度法理学的创始人并不认为 自己已经由此而

进入了 自然法学家的行列
,

他们认为 自然法理论的价值标准是一种先验的永恒的独立于人类

意志与制度的抽象物
,

而制度法理学所说的价值标准则是具体 的已经体现在人们的实际态度

之中的实在之物
。

`

④基于这种看法
,

他们认为制度法理学虽然对某些非极端的自然法理论持有

理解态度
,

但却没有堕身其中
,

而是超越了 自然法理论并且由此而保持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否定

特征

一
“
法律实证主义者并不设定任何有关法律正确性的先验标准

,

这种先验标准可以独

立于人的意志和制度而具有效力
。

法律实证主义者也不设定任何正确性的标准由之导出和由

以证明的形而上学的前提
” 。

⑥尽管制度法理学的创始人把制度法理学对法律实证主义的超

越解释为是一种符合于法律实证主义墓本观念 的东西
,

但是无可否认
,

制度法理学在坚持法律

实证主义最基本立场的前提下
,
已经引进了 自然法理论 的某些观点

,

这就是说
,

制度法理学 自

身具有了某种二元化的趋势
。

然而
,

任何一种合理的理论都必须具有自身内在的统一性
,

其合

理性首先意味着它本身不得处于自我矛盾的状况
。

如此
,

制度法理学要使自身合理化
,

就需要

一种观念或一种说法
,

这种观念或说法能够使制度法理学中二元 化的或彼此对立的因素 ( 即

法律实证主义的因素和 自然法理论的因素 ) 统一起来
。

制度法理学为此提供的观念就是
“

制

度性事实
” ,

对于制度法理学的创始人来说
,

这一观念似乎具有能使土述那两个彼此对 立的

因素相互溶合的魔力
。 “

制度性事实
”

这一观念对于制度法理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

因为

制度法理学的创始人 已经把这一观念奉为 自己的旗帜并且把它直接写入了这一理论的名称
。

温伯格和麦考密克把 自己的理论称之为
“
法的制度理论

”

( nI
: it ut t i o n a l T h c o r y of

L a w ) 或
,’

制度法律实证主义
"

(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L e g a l P o o i t i v i o m )
,

这两个名称 中 的
“

制度
”
一词来源于

“

制度性事实
”
盯I n s 行 t ut i o n al F ac t ) 这一概念

。 “

倒度性事实
”
这

一概念是由美国语言哲学家约翰
·

塞尔 `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 利分院哲学系教授
,

曾于

1 9 8 。年访问过中国 ) 和英 国语言哲学家 G
·

E
·

M
·

安斯库姆 ( 英国牛津大学萨默维尔 学 院

教授和兼职研究员 ) 提出
,

温伯格和麦考密克把这一概念引入法理学并且对 之进行了修正与

发挥
。

温伯格和麦考密克从语义逻辑分析的立场出发
,

认为世间的事实可以分为两类
:

纯物

质性事实 ( B ur et F ac t ) 和制度性事实
。

纯物质性事实又被称作天 然 状 态 的 事 实 ( R a w

F ac t
-

一

一
月

温伯格 ) 或纯物理性事实 ( P Lrt
e P h ys ci al F ac t

。

一一麦考密 克 )
,

这 种 事 实
“

仅仅与物质世界的物理存在有关而全然与人的意识和意志无关
; 它是人类 意 识 的 条件

,

而非人类意识的结果
” 。 ⑥由于纯物质性事实完全不包含意识因素

,

也不受意识 作 月j 的 影

响
,

由此可以用纯粹的行 为描述对纯物质性事实迸行外在的描述并且可以用陈述 句 对 之 加

以表述
。

由此方式便可以达到对 纯物质性事实的认识和表达
。

制度性事实又被温伯格称之为

①⑧

②

④⑤

⑥

温伯格和麦考密克
: 《 法的制 度理论 》 ,

导 言第 8页
、

第9页
。

麦考密克
: 《 法律权利 与社会 民主 》 ,

英国牛津大学克拉伦顿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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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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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前提的事实 (Hu m a l ny一 Co nd i“ 。 e nd Fc a t )
,

而麦考密克则又把它叫作被规范限

定的事实 ( N o r m 一 D e f ni e d F ac t )
。

温伯格认为
: “

制度性事实是一种复杂事实
:

它既 是

精神性的规范结构
,

同时也作为社会现实要素存在
。 ” ①所谓精神性的规范结构是说制度性

事实是一种
“

理想结构
” ,

它并不直接存在于现实之中
,

而是作为
“

观念实体
”

对现实发挥

作用
。 ②其精神性表现在它不存在于空间之中

,

从而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
,

也不能仅仅依靠

外在的行为观察来确认
。

制度性事实的现实性则表现为两点
: ( 1 ) 制度性事实存在于 时 间

之 中
,

它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 , ( 2 ) 制度性事实是现实物质过程的内在要素
,

它在现 实 的

物质过程中发挥着功能性的实际作用
。

⑧那么
,

制度性事实如何能够既作为精神性的事物同

时又作为现实而存在呢 ? 或者说制度性事实如何可能把精神性与现实性这两种不相容的性质

统一子一身呢 ? 这就要诉诸
“

人
”

及其主体活动—
“

实践
” 。

前面已经指出过
,

温伯格认

为制度性事实就是以人为前提的事实 , 另外
,

温伯格还反复强调
:
不使用

“

实践
”

概态 便

无法正确地描述制度性事实
。 ④在不涉及人的纯自然状态中

,

事物是纯粹的客体
,

它们没有

自我意识
,

也不受意识的影响
,

从而也就不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有目的的运动
。

人则是行为

主体
,

他的活动具有目的性
,

是服从自我意识的活动
,

是实践
。

一方面
,

实践是可以被感官

感知的在时间与空间中展开的外在行为
,

另一方面
,

实践与其它外在行为不 同
,

实践这种外

在行为包含着内在的目的性
,

即这种外在行为服从内在意识的支配
。

由此
,

实践
“
是一种具

有观念内容的物质和现实的过程
” 。

⑥由于实践无法把意识性排除于 自身之外
,

所 以精神性

的东西便可以作为实践这种外在行为的内在要素而存在
,

而这一点恰恰成为了制度性事实之

现实性的基础
。

那么
,

作为精神性结构的制度性事实如何表现为现实中的要素呢 ? 换言之
,

这种精神性结构为何能够作为现实而存在呢 ? 其原因在于这种精神性结构可以对现实世界产

生现实的作用
。

制度性事实可以通过为人们提供行为动机而对人们的外在行为产生 现 实 的

使动作用和定向作用
,

它驱使着人们从事某种行为或者采取某种行为方式
。

离开了由制度性

事实引起的使动作用和定向作用
,

就无法解释人们从事的那种外在行为
。

在这里
,

精神性的

结构通过人们的行为动机而外化于外在的行为之中
,

而外在行为则通过对精神性结构的服从

而获得了内在意义
。

由此可见
,

实践是沟通制度性事实之精神性与其现实性的桥梁
。

另外
,

制度性事实的存在与人类的社会本性有关
,

因为制度性事实是沟通人们之 间联系和确定人们

之间关系的结构
。

至于具体有什么东西属于制度性事实之列
,

温伯格列举有国家
、

宗教
、

社

会集团
、

社会制度
、

被确立的生活方式和固定化的社会的或个人的行为模式等等
。 ⑧ 麦考密

克则更为直接地采用了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论证方法
,

他认为制度性事实是行为领域中的一

种事实
,

这种事实的存在不仅依赖于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了什么行为或出现了什么事件
,

而且

也依赖于适用于这些行为或事件的规则
。 ⑦这就是说

,

只有按照规则或规范所规定的方式行

为或出现
,

一定的具体行为或具体事件才能造就一定的事实
,

反之
,

这一事实便不能成立
,

温伯格
. 《 超越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 》 ,

载于 《 法 的制度理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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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这一事实便不具有它所应有的现实规定性
。

由此
,

制度性事实并不仅仅是一定的现存

之物
,

而且它还必须具有规则赋予它的意义或现实规定性
。

通过以上论点可以看出
,

温伯格

和麦考密克之所以要引入
“

制度性事实
”
这一概念

,

主要是为了证明以下结论
:

在人类行为

的领域里
,

事实不仅具有外在的方面
,

也具有内在的即主观的方面
。

温伯格认为
: “

法律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事实
,

即塞尔所说的制度性事实
。 ” ①由此

,

象

其它制度性事实一样
,

法律也以人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
,

也与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

也

具有外在与内在两个方面
。

由于制度性事实正是以其内在方面— 目的性区别于纯物质性事

实的
,

从而法律无法把目的因素排除于 自身之外
。 “

因为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的目的在法律

实践中确实发挥着现实作用
,

所以必须把法律领域里的这些要素视为 法律 现 实 的 构成 部

分
。 ” “

法律原则和法律秩序的目的性背景也属于实在法体系
。 ” ②基于此

, “

应 在
”

( 目

的就是对现实应当向何方向发展的要求和趋向 ) 和
“

价值
”

( 即对是否符合目 的 的估 价 )

也不能被摈弃于实在法体系之外
。

③ 当然
,

法律 的目的不是为法律而法律
,

法律的存在是为

了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
, “

法律体系必须依照社会的人类学结构去履行特定的功能
,

法律在

社会中的作用总能够展示其内容的特定要素
” , ④ 所以

,

法律的目的和内容是社会 赋 予 的
。

麦考密克使用了与温伯格相 同的概念
,

但其证明方式却有所不同
。

麦考密克认为
: “

契

约
” 、 “

所有权
” 、 “

法人
”

等概念
“

对于把法律体系视为 由相互联系着的规则组成的和谐

系列
,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理解这些概念是解决法律理论间题 的关键之一
。 ” ⑥ 他举契约为

例
,

一项具体契约之所以存在
,

首先是因为一系列法律规则在概念上规定了什么是契约—
履行了什么行为或者发生了什么事件才使得契约得以创立 ( 创立规则 ) , 由上述方式创立的

契约在法律上有什么后果 ( 后果规则 )
,

由什么样的行为或事件 才 使 契 约 解 除 ( 终 止 规

则 ) , 其次
,

是由于在现实中发生 了规则规定的事件或者履行了规则规定的行为
。

如此
,

契约

这种法律制度如同其它制度性事实一样
,

是规范限定的事实
。

在逻辑
_

h
,

契约的概念先于契约

的具体例证
,

只有预先在诸法律规则中规定了契约的概念
,

具体的现实行为和现实事件才能

创立法律意义上的契约
。

规定了
“

契约
”

概念的规则系列 ( 或规范体系 ) 是具体契约存在 的

第一前提
,

但是
,

这个第一前提仅仅是
“
一般的 ( 即通常情况下的 ) 必然条件

”
和

“

假设的

充分条件
” , ⑥ 这也就是说

,

这种前提或条件并不是绝对地有效
,

并不是毫无例外地适用于一

切具体例证
,

它们仅仅适用于未遇到事实挑战的一般情况
,

当复杂的事实组合形成 了规则系列

未曾预料到的例外情况并且这种例外构成了对规则系列所作规定的挑战
,

法律规则就要让位

于法律原则
。

麦考密克举了这样两个例子
。

在苏格兰
,

法律规则规定买卖房产必须要有文字

契约
,

也就是说
,

文字形式是房产买卖契约之有效性的条件
。

但是
,

如果一个诚心要买房子

的人因不知道该法律规则而与他人在口头上达成 了买房契约
,

当他在其后要求对方履行该契

约规定的义务时
,

上述的口头契约是否有效 ? 按照法律规则的规定
,

由于该买房契约无文字

形式
,

显然应视为无效
。

但是在苏格兰
,

一般法庭都根据正义原则和公平交易原则而将上述

口头契约视为有效
。

另一个例子 曾经为德沃金所援引过
。

O 某人在超过法定年龄和头脑健全

①②⑧④ 温伯格
: 《 超越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 》 ,

收于 《 法的创度理论 》 第1 15 页
、

第1 17 页 ,
第 113 页 :

第1 18

页
。

⑥ 麦考密克
: 《 作 为制度性事实 的法律 》 ,

同上书
,

第51 一52 页
。

⑥ 见麦考密克
: 《 作为制度性事实 的法律 》 ,

载于 《 法的制度理论 》 ,

第72 页
。

必 理格斯诉帕尔欧
,

纽约州法院第 11 5号
,

第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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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按照遗嘱法的所有规定订立了一份遗嘱
,

按照该遗嘱
,

立遗嘱者的孙子将在他死后

继承他的绝大部分的财产
。

显然
,

由于这份遗嘱满足了法律规则所要求的一切条件
,

从而按

照该遗嘱和法律规则的规定
,

立遗嘱者的孙子在立遗嘱者死后有权利继承其财产
。

然而现实

却向法律规则的规定提出了挑战
,

在现实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因素一一立遗嘱者的死亡是由遗

嘱继承人的谋杀造成的
。

关于遗嘱问题的法律规则显然无法应付这一挑战
,

因为按照法律规

则的规定
,

那位继承人因谋杀固然会身陷图圈
,

但照样有权继承被谋杀者的遗产 ( 因 为谋

杀并没有违反关于遗嘱的法律规则 的规定 )
。

审理该案的法官于此时援引了这样一条普通法

原则— 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罪行中获利
,

据以否定了谋杀者要求继承遗产的权利要求
。

当

然
,

法律原则并不是一种与法律规则相分离甚室相对立的东西
, “

在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之

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 原则表现了具体规则和制度的潜在 目的

, … …如此
,

法律原则是规则与

价值的汇合点
” 。

① 法律规则是人为 了一定目的而设立的规范体系
。

在通常的情况下
,

由于

形式化的需要
,

法律逻辑直接套用法律规则作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
,

而法律规则的目的却退

到幕后
。

当法律规则无法应付现实的挑战时
,

隐居幕后 的目的便通过法律原则而 走 到 前 台

来
。

法律规则内含有目的性
,

但它 自身并不是目的
,

而是手段
。

正因为此
,

当法律规则无法

达到目的时
,

它才会让位于更直接表现自身目的的法律原则
。

法律规则规定房产买卖契约需

要有文字形式
,

这本身是为了达到公平交易的日的
,

而当这种规定在现实中妨碍了该 目的的实

现
,

该 目的便通过公平交易原则更直接地表现出来
。

由此
,

原则
、

目的和价值原本就内含于

法律规则之中
,

只是在例外情况中
,

它们才直接露面
。

所以
,

我们根本无法把原则
、

目的和

价值排除在实在法体系之外
。

这里我们可以回到本文前面提出的那一问题
:
为什么制度法理学作为一种法律实证主义

却能够容纳 自然法理论的观念 ? 以奥斯汀和凯尔逊为代表的传统法律实证主义之所以要把自

然法理论驱逐出法律研究领域
,

是因为他们认为法学作为真正的科学只能外在地研究纯粹客

观之物 ( 即实在法 )
,

而自然法理论所推崇的价值观念与道德 目的是一种主观
_

卜的东西
,

故

而不应属子法学研究的对象
。

制度法理学通过
“

制度性事实
”
和

“

实践
”

等概念
,

证明在以

人为中心的客观世界里
,

客观世界已经不可避免 地留下了主观影响的痕迹
,

人类社会不可能

象 自然界那样自在地存在
,

对于人类社会这种客观存在来说
,

主观的作用 已经成为其必不可

少的内在要素
。

就法律而言
,

目的和价值 ( 无论我们把这类 东西叫作法律原则
,

还是自然法

的要求 ) 对于法律的实际存在和现实运动
,

具有定向作用
,

所以对法律的实际描述决不能回

避对这些内在要素的分析
。

注意对法律的内在研究
,

并由此把实在法的范围扩大到 可以包容

目的和价值这样一些要素
,

这是制度法理学能够溶合法律实证主义与 自然法理论的关健
。

此外
,

虽然制度法理学也象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一样注重对法律的逻辑分析
,

并且制度

法理学的创始人在自己的法理学研究中也始终贯穿着语 义逻辑分析的方法 ( 他们认为法学家

可 以从倡导语义逻辑的当代语言哲学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
。
② 但是

,

制度法理学的创造人并不

认为逻辑分析是法理学研究的唯一方法
,

甚至不把它作为法理学研究的首要方法
。

他们认为

法律作为制度性事实具有两个方面
,

一个是作为观念实体的逻辑方面
,

另一个是作为社会现

① 麦考密克
: 《 作为创度性事实的法律 》 ,

载于`法的制度理论》第 ” 页
。

② 见麦考密克和泽农
.

班考斯基
:

《语言行为
、

法律制度和实际法律》
,

载子《法律 的头脑 》
,

英国牛津大学克拉伦顿

出版社
, 19 8 6年

,

第 1 2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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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现实方面
。 ①研究法律的逻辑方面

,

需要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
,

而研究法律的现实方面

则要用社会学的方法
。

由于法律的实在性和有效性的间题只能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来确定
, ②

由于法律的目的与价值只能通过社会学的方法加以探究
, ⑧ 所以

,

在法理学研究中
,

社会学的

方法居于首要地位
,

而逻辑分析方法仅仅是一种辅助工具
。 ④ 由此可见

,

社会法学派的思想

在制度法理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

制度法理学所作综合的范围不限于法律实证主义与 自然法

理论两家
。

总的来看
,

我认为制度法理学的出现对于整个法理学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

它不仅使法律实

证主义突破了 自身的局限而向前推进 了一步
,

而且给整个法理学界 以启示
。

制度法理学的积极

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 一

、

制度法理学突破 了传统法理学对 自然法理论的敌视态度
,

公然

承认自己接受了 自然法理论中有益的观念
,

并且还吸收了社会法学思想的某些成份
,

从而使

自身成为了当今西方法理学中综合法学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

二
、

制度法理学通过
“
制度性事

实
”

这类的概念强调了现实与意识之间的相互联系
、

彼此交溶和交流性的作用
,

而不是象传

统 的法律实证主义那样机械地死守现实与意识的绝对界 限
。

在某种程度上
, “

制度性事实
”

这一概念类似于马克思关于
“
属人的现实

”
和

“

人化了的自然界
”
的说法

, ⑤ 马克思认为当

人出现并进入自然界 以后
,

自然界便不复是一个 自在的存在物
,

它获得了不同以往的由人赋

予的性质与意义
,

从而
“

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
” , ⑥ 现实也具有了属人的性质

。

制

度法理学关于制度性事实的说法在方法上与马克思并无不同之处
,

所不 同的是制度法理学把

具有属人性质的现实局限在社会现象的范围之内
。

另外
,

制度法理学关于实在法的观点也使

我们想起马克思在
“

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
”

中的论点 一
“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

是
:

对事物
、

现实
、

感性
,

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

性活动
,

当作实践去理解
,

不是从主观的方面去理解
。 ” ⑦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仅仅是从客

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法律现实
,

而制度法理学却把法律现实与人的 感 性 活 动 -

一实
践联系起来

,

去探究法律现实灼主观方面 ( 其目的和价值 )
。

三
、

制度法理学不再认为现实

仅仅就是实体
,

力
、

作用和关系也应当被视作现实
。

他们认为一事物是否被视作现实
,

不仅

仅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实体形式
,

而且要看该事物是否作为现实物质过程中的内在要素
,

而对

这一过程发挥或者履行
,

为该过程所必不可少的作用或功能
。

由此
,

我们虽然不能象对待法

律规则那样
,

在实体上把握法律原则和法律的目的
,

但我们完全可 以通过它们在法律现实中所

发挥的作用或所履行的功能而对之加 以确定和测定
。

这种新的现实观显然来 自于现代 自然科

学
,

诸如
,

既然能量可以与质量互换
,

我们又何必死守质量呢 ? 四
、

制度法理学不再象传统

的法律实证主义那样把法律视为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
,

而把法律看作存在于社会中的开放系

统
。

他们认为社会不仅为法律确立了 目的 ( 法律必须按照社会的要求去履行自己 的 特 定 功

能 )
,

而且为法律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 社会现象的挑战刺激了法律的发展 )
。

五
,

制度法理

学的创始人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了新的综合方法
,

而在此前
,

法律实证主义主要是通过分析

方法来展开 自己的研究
。

温伯格认为法律体系不是一个可以从社会中分离出来 的独立的封闭

体系
,

而是社会整体中一个有机的与其它部分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
。

麦考密克则认为法律体

①②④ 见温伯格
:

《作为思想与作为现实的规范》
,

载于《法 的制度理论 》第43 页 ,
第 45 页 ;

第46 一 47 页
.

⑧ 见麦考密克
:

《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法律》
,

同上书
,

第74 页
.

⑥⑥ 马克思
:

《 1 8 4 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
,

人 民出版社
, 19 79年 6月

,

第77 一 79 页 ,

第84 页
。

① 《路德维希
·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人民 出版社
, 19 7 2年 4月

,

第50 页
.



系不是一个个法律规则的简单相加
,

在法律规则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由此组成规则系列
这样一种综合体

。

在这些论点中
,

综合方法的影响极为明显
。

在上述积极意义中最主要的是

制度法理学为法理学家如何对待实在法或如何判定法律的实在性提供了一种新 的 视 角
。

当

然
,

制度法理学也存在着一些理论上的错误
。

诸如这一学说认为制度性事实不存在于空间之

中
,

这显然受到了实体论的束缚
,

实际上
,

空间中存在着的不仅只有实体
,

还有其它东西
,

力和作用就需要在空间中展开
。

制度性事实既然以现实作用而存在于现实之中
,

它就不能不

以空间为 自己的存在形式
。

(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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